附件4

                               （处室名称）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受理情况告知书
分行办公室：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名称）关于申请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申报书及相关申报材料收悉，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认真审核，现就受理情况告知如下：
一、我处（办）决定受理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名称）关于        、        事项的申请，并将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非）现场检查、资格考试、约见谈话等方式（采取何种方式请注明，如需分行办公室协助组织资格考试，请填写“备注”）对其申请项目进行审核，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内，由我处（办）按照规定流程，通过（正式文件、业务备案表或其他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将其申请项目审核结果向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名称）反馈。

二、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名称）申请的            、            事项不属于我处（办）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内容，我处（办）不予受理。
三、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名称）申请           、            申报材料不齐全，请分行办公室通知其在       日内补充如下材料（可另附纸）：

（一）                                              

（二）                                              

………………………………………………………………

待其补充完毕相关申报材料后，我处（办）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联系人：   电  话：

（以上三条处理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备注（如不需组织资格考试，可不填写）：我处（办）需分行办公室协助组织对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工作人员的资格考试，具体如下：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方式：    
参加考试人员范围：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告知。

                                   （处室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